庆隆府发〔2022〕31号           
重庆市铜梁区庆隆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庆隆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化肥农药

减量、畜禽、水产）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镇属相关部门：

经镇政府同意，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庆隆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化肥农药减量、畜禽、水产）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铜梁区庆隆镇人民政府

                                  2022年5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庆隆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化肥农药减量、畜禽、水产）实施方案

根据《关于印发<铜梁区2022年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作方案>的通知》（铜农委〔2022〕68号）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切实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特制定以下方案： 

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各村、相关办（所、中心）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周密部署，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加强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全面提高我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按照“政府负总责、部门各司其职、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原则，突出工作重点，强化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农产品的行为，进一步规范农产品市场经营秩序。 

二、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由镇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农业服务中心、市场监管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庆隆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业服务中心。成员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层层压实责任。
三、化肥农药减量工作

（一）工作目标

强化绿色引领，推广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开展科学施肥合理用药技术培训，病虫害统防统治率稳定在45%以上，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工作取得实效，实现2022年全镇化肥减量（折纯）5吨，农药减量6公斤，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600个，合格率达到98%以上。

（二）主要任务

1.持续推进配方肥落地。向一般农户和规模种植户发放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引导规模种植户和一般农户根据推荐配方科学选择施用配方肥。组织引导规模种植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开展配方肥统配统施。

2.加强技术培训指导。召开化肥、农药减量技术培训会1次，对规模种植户和经销商重点培训并建立培训档案。在农时季节，对辖区技术人员、经销商、规模种植户实现培训全覆盖，并建立培训档案。镇技术人员分村指导规模种植户的现场技术，加快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应用。进一步推广全市“12316”化肥、农药减量技术咨询电话的应用。

3.积极推广应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

（1）化肥方面：一是大力推广施用配方肥，促进肥料合理、均衡使用。二是积极推广有机肥使用，利用商品类有机肥、自制堆肥替代部分化肥，培肥土壤，改善农产品品质。三是在果树作物上大力推广绿肥种植技术，有效减少草害，同时通过绿肥还田促进化肥减量。四是指导种植大户改善施肥工艺，推广水肥一体化、肥料机械深施等技术。

（2）农药方面：因地制宜落实农药减量“六大”技术。一是积极宣传、推广应用主要农作物的抗病品种。利用春季“两杂”品种供种销售旺季，向广大农户宣传抗病品种，指导农户尽可能减少感病品种的种植面积；二是积极推广使用激健等农药减量助剂，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三是加大理化诱控防治力度，2022年全镇将推广以太阳能杀虫灯、粘虫板为重点理化防控；四是指导（业主）农户推广使用金龟子绿僵菌、阿维菌素、多角体病毒、春雷霉素、氨基寡糖素、枯草芽胞杆菌、丁子香芹酚、井冈霉素等生物农药；五是引导（业主）农户在粮油、蔬菜生产上，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低用量农药；主要作物要按照病虫害预测预报，对症下药，适期用药，推行科学防治技术。组织实施水稻一代螟虫统防统治，统一使用区农委采购的高效、低毒、低残留、低用量农药40%氯虫噻虫嗪（福戈）和20%氯虫苯甲酰胺（康宽）；六是在水果、蔬菜、特经作物生产上，推广地布覆盖、黒膜覆盖除草、人工及机械除草、推行水果套袋等，减少农药使用量。

4.建立化肥农药台账，开展施肥用药调查。督促指导农产品经销商和模种植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依法建立健全生产销售使用记录，如实记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手册》，重点记载化肥农药名称、来源、含量或剂量、用法用量和销售、使用日期，建立化肥农药购买销售和使用台账。
5.积极探索新机制。一是探索主要作物化肥使用定额制。探索主要作物化肥施用定额标准，在施肥作物上配套技术集成和示范应用。二是探索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托管制。结合农业产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植保无人机队伍，在水稻、花椒、柑橘三类作物上开展“统配统施”、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三是探索有机肥和配方肥经销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生产主体，三方建立配方肥直供、统配统施服务。

四、畜禽方面

1.做好动物疫情防控工作。要认真落实以免疫为主的各项综合防控措施，做好重大动物疫病疫苗、消毒药品、防护用品等防疫物资储备工作，确保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密度和效果。
2.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查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末端执法，倒逼源头规范守法，促进动物防疫检疫监管规范，提升行业整体监管效能。加强与公安等有关部门协作配合，加强线索通报、案件移送和研判会商，严查非法调运、屠宰、经营、运输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出售染疫动物及动物产品等违法行为。

3.规范投入品管理，严禁使用违禁药品。加强兽医巡查力度，从源头监督动物养殖场，规范生产行为，实行科学健康养殖，严格遵守《兽药管理条例》法律、法规，保证合理、规范、安全使用兽药，并与养殖场签订“兽药安全使用承诺书”，建立健全养殖场投入品的购进、使用台账，确保畜禽投入品的可追溯性，从而保障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让人民吃上放心肉。
五、水产方面

（一）加强水生动物病害防治体系建设、病害防控能力。坚持巡塘及时发现病害，在渔业生产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早晚巡塘，观察记录鱼的活动情况、摄食情况、体色情况、水质变化情况以及天气变化情况，做到勤观察、细分析，对疫病进行有效的监测，对疫情进行及时的预警预报，共同防控疫病的暴发与流行。
（二）水产品生产主体检查内容。是否建立饲料、饲料添加剂使用记录；外购配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是否有产品标签，标签上是否有生产许可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饲料添加剂或添加剂预混饲料是否有产品批准文号等；自制饲料原料是否有购买凭证、采购记录等，饲料原料及添加剂是否在农业农村委发布的饲料原料目录、添加剂品种目录和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内；是否有药品采购凭证、采购记录、入库记录和用药记录等渔药及其他化学品相关记录；是否在醒目位置张贴或悬挂禁限用药物清单；产品上市前是否开展自检或委托检验，是否主动开具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三）加强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水产养殖业执法力度。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提高业主的安全生产法律责任意识和水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规范水产养殖生产行为，切实从源头上消除水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构建水产品质量安全长效机制，保障渔业健康持续发展。
六、保障措施

（一）签订三方协议，加强执法检查。为保护种养殖业基地环境、规范经销商、生产者科学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产品经销商、生产主体签订承诺书、责任书，“庆隆镇2022年绿色农业发展责任书”。强化经销商、种养殖业主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加强农事记录的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符合立案的依法查处。检查指导辖区种养殖大户建立农事记录台账，特别是如实记载化肥农药兽药及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购买与使用记录。

（二）加强政策和人力保障。充分认识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畜禽水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申请上级财政资金，并安排一定资金，为此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同时建立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畜禽水产工作专人专班，配备懂技术的专业人员加强技术指导，保障工作有效推进。

 庆隆镇党政办公室                           2022年5月11日印发  


